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高中部選(轉)學群實施辦法 

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呈校長通過 

民國 103 年 03 月 13 日經本校選(轉)組委員會會議通過 

民國 107 年 05 月 01 日經本校選(轉)組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

111 年 11 月 22 日經本校(轉)組委員會會議修訂 

一、 依據： 

（一）. 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要點」第十條。 

（二）. 「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」第七條。 

二、 目的及說明： 

（一）. 為達因材施教、學生適性發展，並考慮學生選學群後志趣不合等問題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（二）. 學生申請選(轉)學群前應慎重考慮，避免浪費時間影響學習效果。 

（三）. 轉學群專案會議小組成員：校長、教務主任、高中註冊組長、高中教學組長、

高中課程諮詢教師代表、導師代表、教師會代表與家長代表。 

三、 班級人數：因本校班級數較少，且考量教室容量與教學效果，每班人數上限以 45人為

原則。(依據高級中學法施行細則第七條) 

四、 選學群申請： 

（一）. 說明：自高二起，學生得依其興趣、性向選擇適合學群組別。組別包括社會學

群與自然學群。 

（二）. 申請時程：高一下學期約 5~6 月，屆時由教務處高中教學組公告詳細日期。 

（三）. 申請手續：填妥「選學群申請表」(如附件)，經家長簽章後，轉呈師長簽註意

見，並繳回高中教學組始完成申請手續。申請截止日後一週內為緩衝期，可至

高中教學組提出改學群不計入轉學群次數，惟一週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改學

群。 

（四）. 編班原則：由教務處高中註冊組編班，學生不得選擇班別。 

（五）. 學生經選學群編班公佈確定後，不得於學期中申請轉學群或轉班。 

五、 轉學群申請： 

（一）. 說明：學生就讀本校期間，因志趣不合或嚴重適應不良者，得申請轉學群。 

（二）. 申請時程： 

1. 二上升二下：每年 12 月 

2. 二下升三上：每年 5 月  

3. 屆時由教務處高中教學組公告詳細日期。 

（三）. 申請資格：無限制。 

（四）. 申請手續：填妥「轉學群申請表」(如附件)，經導師、課程諮詢師及輔導教師

簽註意見之適性輔導紀錄，並經家長同意簽章後，繳回高中教學組始完成申請

手續。轉換學群以一次為限，請務必慎重考量。因人數過多以致未轉學群成功

者不在此限)。 

（五）. 審核及編班：由教務處審核，高中註冊組編班，學生不得選擇班別。 

 



（六）. 學生經轉學群編班公佈確定後，自當學期結束後生效，且不得提出放棄。 

六、 選(轉)學群學生若有特殊情事者，或因選學群申請人數不均無法決定如何開班者，應列

以專案會議處理。經專案會議審核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，編班就讀。 

七、 經由轉學考試轉入之學生，視各班人數及其轉學考試成績，編入適當班級就讀。 

八、 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高中部 111 學年度轉學群申請表 

一、說明【請務必參閱選（轉）學群實施辦法】： 

    1. 請於 112 年 05 月 29 日(一)至 06 月 02 日(五)向高中教學組提出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，轉換學

群以一次為限。 

    2. 申請前請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資格，申請資格請參閱實施辦法。 

   

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班 級       年     班 座 號  

學 號  姓 名  

原就讀學群 □社會 □自然 欲改選學群 □社會 □自然 

轉學群原因  

課 程 諮 詢

老 師 意 見 

已與學生確認轉學群需求，並告知修課相關權益、畢業條件、未來生涯規劃及

選校選系注意事項。（課程諮詢老師須檢附學生課程諮詢紀錄表） 

（其他意見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課程諮詢老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導 師 意 見 

已與學生確認轉學群需求，並告知未來生涯規劃及選校選系注意事項。 

（其他意見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導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  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家 長 意 見 

本人已詳讀學校選(轉)學群等相關辦法，且知悉修課相關權益、畢業條件、

未來生涯規劃及選校選系相關權益，並同意子弟轉學群。 

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     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電話：（住家）________________    （手機）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

備註：本表須經師長簽章。選讀學群若經塗改，需加蓋家長印章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申 請 資 格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轉 學 群 結 果 □ 通過  □ 不通過 

承 辦 結 果 □學籍系統        □讀卡機系統 

高中教學組長        高中註冊組長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校長 

 


